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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信家商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 
暨 12月份教職員工朝會 

時間：107.12.07(五) 07:40 a.m. 

地點：行政七樓講堂 

主席：林 岑 校長 

記錄：蘇育賢 

出席人員:(詳如簽到表) 

壹、 主席致詞:無。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: 無。 

叁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: 無。 

肆、業務報告: 各處室主任報告，詳如附件會議資料。 

伍、綜合討論： 

潘隆志師： 

最近教師會接到投訴。首先，105 學年度的考核辦法是違法的。經過

教育局申評會的結果也出來。我們需重新組織與制定考核辦法。我們

要求學校 105 學年度的考核無效，追回考核獎金與績效獎金。因考核

而名譽受損的同仁請學校提出相對的補償措施。第二，人事室要求限

時回覆校務評鑑缺失，但抬頭竟是用傳聞。傳聞就要老師怎樣，這造

成校園動盪。 

陳明森主任： 

學校要和諧，我們都希望程序依法辦理。學校考核辦法並非全部無效。

仔細研討申訴書，考核程序與考核會組成需依據剛修訂的程序。至於

實質內容，屬性不同不可能一視同仁。關於行政管理的問題，我身為

行政主管，必須對校長與董事會負責。基本的行政管理概念要有。過

去很多爭議，就是沒有留下相關的佐證資料，最後造成積非成是。當

所有事件都有留下相當證據，就不會誤導對事件的看法，因為資料可

還原、呈現。說明單或許不習慣，習慣後對於規規矩矩做事、認認真

真教書的人一點影響都沒有。就算行政上單子有誤解，於說明清楚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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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就存查，不會有任何壓力。這是管理權限，請各位尊重。 

曾素玫師： 

關於註冊費有筆 170 元，還有悠遊卡等。是否我們可在教師群組開個

記事本，學生、老師、家長等有問題都可提上去，如同冬季服儀問題

般的學校可做說明，我們也轉知家長與學生。這樣較不會有誤會或聯

想。 

謝政達主任： 

關於悠遊卡的陳情在處理，使用與收費等等。費用依照使用情形。對

於家長也在做溝通與說明。 

陳靜慧師： 

這問題不是只有輪調班，而是全部孩子都沒用到這個卡。第二是學生

管教問題。老師很委屈，家長為學生爭執來學校鬧事，有時候行政為

息事寧人，會建議向家長道歉。向家長道歉，除非本身有錯，道歉的

是息事寧人，回去之後會說三信做事就是這樣。請主管先聽聽老師的

話。老師在最前線，學生會用片面之詞。對老師的體諒與對事務的了

解。 

謝政達主任： 

很多老師負責任地做輔導與管教工作，學生卻投訴到教育局看學校怎

麼處理。第一個動作我們一定請老師來釐清，支持老師。有任何問題，

與家長溝通等等，請知會學務處。 

呂欣音師： 

會報資料要即時更新，不然對老師造成誤解會有不尊重的感覺。 

陳明森主任： 

預告 1月 18日休業式，下午有個研習，目前地點選在佛光山南屏別院。

第二點，1 月 24 日返校日，下午家長會安排國賓飯店年終感恩餐會。

請各位同仁預留時間。 

陸、提案討論： 

人事室提案: 

提案：本校「教職員工考核辦法」修訂(如附件)，提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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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本次修訂係依據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三十三條及國民教

育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辦理，主要修訂係教師考核會委員由教師

選任，名額由校務會議決議。 

二、教師成績考核會委員人數 9~17 人，由學校校務會議決議，本校

師生人數屬於中型學校，建議取中間人數較為適宜，即 11~15 人間

取單數委員，請專任教師就選票勾選。 

三、修訂內文： 

『第 八 條：本校教師成績考核會由委員     人組成，除掌理教務、

學生事務、輔導、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一人為當然委

員外，其餘由本校教師票選產生，並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，任期

一年。 

委員每滿三人應有一人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；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人

數之計算，應排除教師會代表。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

一以上。但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，不在此限。 

本校職員工成績考核會由人評會委員兼任之。 

委員之任期自當年九月一日至次年八月三十一日止。』 

四、教師成績考核會委員經本次會議決議後，另安排選務依選舉產

生委員行使職權。 

討論： 

潘隆志師： 

提案說如附件，請問附件在哪？ 

陳明森主任： 

附件內容已寫在修訂內文，因此未再附。 

潘隆志師： 

是否須附原始內文與修訂內文以做比對？ 

陳明森主任： 

因為這次內文修訂完全按照教育部規定、程序、與選舉方式，因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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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需討論，沒有列出原本條文。原本條文 100%作廢。依教育部條文，

考核委員由票選產生，考核會人數由校務會議產生。今日即是人數

問題。 

潘隆志師： 

修訂內文說到本校職員工成績考核會由人評會委員兼任之。這從哪

裡出來的？ 

陳明森主任： 

教師考核由教師考核會，職員工考核為學校行政管理權責。 

陳麗玲師： 

於人數制定是依照公立學校考核辦法。這修訂是否是推翻 105 年修

訂的考核辦法？ 

陳明森主任： 

我們不是全部推翻，只有第八條有關於人員產生程序部分。這部分

完全依照教育部規定辦理。 

陳麗玲師： 

所以人員制定按照教育部，考核辦法內容卻不是？ 

陳明森主任： 

按照學校權責來定。 

陳麗玲師： 

學校考核辦法有諸多錯誤。 

陳明森主任： 

有問題的部分會做修訂，需要大家表決的部分在這邊處裡，其他不

是該在這邊處理的部分各位老師可來人事室提供意見，我們會配合

來修訂。 

林彥呈師： 

說明第一條說名額由校務會議決議，為何會有三種建議去選擇？中

型學校怎麼定義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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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明森主任： 

剛剛有說明，校務會議決議，個人建議就是 11、13、15 去選擇。中

型學校怎麼定義，這是概念性。中山一萬人，我們幾千人，也有一

千或幾百的學校。人數考核不應都一樣。我們取中間值，合乎邏輯。 

決議： 

     贊成教師成績考核會委員人數 11 人的有 3 票，13 人的有 15 票，15

人的有 45 票。決議修訂教師考核會委員名額 15 人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捌、列席指導：無。 

玖、主席結論: 林 岑校長 

    各位同仁大家早。學期經過三分之二，大家辛苦了。幾件事與大

家分享。首先，學校法規未遵照政府規範，這些歷史共業誰該負責？

這是歷史共業，三信 60 歲了，如何從老態龍鍾到年輕活力。以前有不

適當的，我們現在在做所謂工程修改。正確要適法性。 

    學校需要改變。昨日新聞，大專院校有 127 個系不招生。我們的

隱憂，我都知道該做什麼，並要雙管齊下。對外激起亮點，對內整頓

改變要做。呼籲教學品質要 HOLD 住。招生最重要的就是產品。教學輔

導策略要改變。思維不要想以前怎麼樣，而是現在從新出發，現在的

社會環境。 

    學校需要發展，也希望招進來學生素質要好。我極力開拓亮點就

是要找到好學生。這些亮點都會改變社會對三信家商的形象。 

拾、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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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辦理項目】 

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12月份教職員工朝會 

【辦理項目】 

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12月份教職員工朝會 

  

【圖片說明】工作報告-蘇莞婷秘書 【圖片說明】工作報告-陳嘉鴻主任 

 

 
【辦理項目】 

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12月份教職員工朝會 

【辦理項目】 

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12月份教職員工朝會 

  

【圖片說明】工作報告-謝政達主任 【圖片說明】工作報告-王美雅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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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辦理項目】 

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12月份教職員工朝會 

【辦理項目】 

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12月份教職員工朝會 

  

【圖片說明】工作報告-陳劍華主任 【圖片說明】工作報告-張美瑛主任 

 

 

【辦理項目】 

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12月份教職員工朝會 

【辦理項目】 

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12月份教職員工朝會 

  

【圖片說明】工作報告-机芳妮組長 【圖片說明】工作報告-王培峻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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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辦理項目】 

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12月份教職員工朝會 

【辦理項目】 

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12月份教職員工朝會 

  

【圖片說明】工作報告-陳乃娟主任 【圖片說明】工作報告-陳明森主任 

 

 

【辦理項目】 

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12月份教職員工朝會 

【辦理項目】 

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12月份教職員工朝會 

  

【圖片說明】提案討論-潘隆志師 【圖片說明】主席結論-林 岑校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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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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